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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2016 年 11 月疾病管制署接獲金門縣政府衛生局通報一起腹瀉群聚事件，自

11 月 24日起陸續有民眾因腹瀉至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就醫，經查與某麵包店食品

有關。本調查採橫斷性研究，針對發病就醫個案進行電訪。結果顯示可能風險

食品為含美乃滋之麵包，病例、食品、工作檯及麵包刀皆檢出同一血清型沙門

氏菌。生蛋製作之美乃滋多於麵包烘焙後加入，因未經高溫烘烤，可能因蛋液或

蛋殼受沙門氏菌汙染而造成感染，另沙門氏菌也可透過廚工未落實手部及環境

衛生，導致環境交叉汙染。建議製作生、熟食材之工具及工作檯面應分開，擦拭

桌面及工具使用不同抹布並落實手部及環境清潔；製作美乃滋應考慮使用洗選蛋

或殺菌液態蛋，以減少沙門氏菌汙染的可能性。 

 

關鍵字：沙門氏菌、脈衝式電泳、食物中毒、腹瀉群聚 

 

事件緣起 

2016 年 11 月 25 日疾病管制署（以下簡稱疾管署）臺北區管制中心接獲金門

縣政府衛生局（以下簡稱衛生局）通報某軍方部隊 5 人疑似腹瀉群聚事件。另自

11 月 24 日凌晨起，陸續有民眾因腹瀉至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（以下簡稱部立金門

醫院）就醫，至 11 月 26 日上午就醫人數達 69 人，分布於學校、部隊、辦公場所

及自宅。因就醫民眾、學生及部隊軍人皆曾食用同一麵包店產品，故疑為食品

中毒案件。為釐清腹瀉群聚可能原因食品及病原，衛生局於 11 月 28 日申請疾管署

流行病學調查支援，以釐清疫情規模、感染源及汙染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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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方法 

調查方法包含流行病學調查，實驗室檢驗及環境調查。 

一、 流行病學調查 

本事件採橫斷性研究(cross-sectional study)。以「即時疫情監測及預警

系統(Real-time Outbreak and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, RODS)」[1]查詢部立

金門醫院資料，該院 11 月 23 日前每日因急性腹瀉至急診就診人次平均在

5 人以下，11 月 24 日起，每日平均急性腹瀉就診人次增至 20 人。以 ICD-10

診斷碼（包含以下任一：K52.9/R19.7/A09/R50.9）自該院急診醫療資料檔篩選

11 月 24 日 00:00 至 11 月 29 日 08:00 疑因急性腹瀉就醫名單，由衛生局進行

電話訪問。訪問內容包含症狀、發病時間、身分別、發病前三天內是否食用

該麵包店麵包、麵包種類、購買日期及食用時間等。本事件病例定義為 11 月

24 日 00:00 至 11 月 29 日 08:00 至部立金門醫院急診就診，經診斷為未特定之

非傳染性腸胃炎和結腸炎(ICD-10-CM K52.9)、未特定之腹瀉 (ICD-10-CM 

R19.7)、未特定之傳染性腸胃炎和結腸炎(ICD-10-CM A09)或非特定之發燒

(ICD-10-CM R50.9)中任一，且發病前三天曾食用該麵包店食品者。另取得該

麵包店 11 月 22 日至 25 日團體訂單，實地訪查或電話訪問訂購單位，以瞭解

是否有發病個案及攝食麵包品項。 

二、 實驗室檢驗 

衛生局採集個案及廚工之糞便細菌拭子及糞便檢體送疾管署檢驗：糞便

細菌拭子以培養方式檢驗霍亂、沙門氏菌、桿菌性痢疾、金黃色葡萄球菌、

腸炎弧菌、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、仙人掌桿菌；糞便以酵素免疫分析法或

聚合酶連鎖反應(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)檢驗輪狀病毒與諾羅病毒[2]。 

另採集環境、食餘檢體及麵包店使用之雞蛋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檢驗：

環境與食餘檢體以培養方式檢驗腸炎弧菌、沙門氏菌、病原性大腸桿菌、

金黃色葡萄球菌、金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與仙人掌桿菌；雞蛋則針對沙門氏

菌進行培養[3–7]。 

人體（含醫院自行培養出沙門氏菌者）、環境或食餘檢體若培養出沙門氏

菌，則將菌株轉送疾管署中區實驗室進行脈衝式電泳 (pulsed-field gel 

electrophoresis, PFGE)細菌基因分型[8,9]。 

三、 環境調查 

疾管署臺北區管制中心與衛生調查訓練班於 11 月 29 日及 12 月 14 日偕同

衛生局造訪麵包店，瞭解店內工作環境、原物料供應及麵包製作過程。 

 

調查結果 

一、 流行病學調查 

11 月 24 日 00:00 至 29 日上午 08:00，共 406 人因急性腹瀉（ICD-10 診斷碼：

K52.9/R19.7/A09/R50.9 中任一）至部立金門醫院就醫。扣除 132 位無法聯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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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22 位重複就醫者，完成 252 (66%)人電訪。252 人中排除 5 人非因急性

腸胃炎就診，6 人發病後才食用該麵包店食品，6 人發病前未食用該麵包店

產品，共 235 人符合病例定義。該麵包店於 11 月 22 日至 25 日共有 18 份團體

訂單，經查食用人數至少 665 人（中位數為 71 人，範圍 18–150 人），89 人發

病，各團體之侵襲率 0%–100%不等，其 89人中之 5位發病者與電訪名單重複。 

電訪 235 名病例有 9 (4%)人未答麵包品項，176 (75%)人僅食用含美乃滋

品項，28 (12%)人僅食用不含美乃滋品項，22 (9%)人同時食用含美乃滋及

不含美乃滋品項。症狀分佈頻率由高至低依序為：腹瀉(91%)、腹痛(68%)、

發燒(58%)、嘔吐(50%)、發冷(48%)、噁心(31%)。235 名病例中，141 位回覆

攝食及發病時間，潛伏期中位數為 12 小時（範圍 0.5–72 小時）。流行病學

曲線圖呈單一波峰（圖一），顯示本群聚事件為單點來源的共同感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實驗室檢驗 

本事件共採 8 名廚工與 9 名病例之糞便細菌拭子及糞便檢體，其中 6 名

病例檢出沙門氏菌，廚工檢體檢驗結果皆陰性。衛生局於 11 月 25 日、26 日

至麵包店採集食物檢體，實地訪查團體訂購單位後於 12 月 1 日採集某訂購

單位尚保存之食餘檢體。28 件食餘檢體中，20 件檢出沙門氏菌，包含 10 件

含美乃滋品項（咔拉雞腿堡、蔥卷、燻雞堡、火腿起司三明治、起司火腿

麵包、蔥花麵包、肉鬆麵包、蔥花肉鬆卷、蔥花培根麵包），8 件不含美乃滋

品項（波蘿麵包、波蘿奶酥麵包、炸彈麵包、泡芙、奶油麵包），1 件已開封

置於袋中之肉鬆，和 1 件經清洗使用之生菜。另有 12 件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，

其中 9 件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。2 件檢出病原性大腸桿菌。2 件檢出

仙人掌桿菌。衛生局 11 月 26 日採檢雞蛋之「蛋液」及 12 月 14 日採檢雞蛋

之「蛋殼」進行沙門氏菌檢驗，結果皆未檢出沙門氏菌。11 月 25 日、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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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、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9 日金門腹瀉群聚個案發病時間分布圖（n = 225） 

註：10 人發病日不明或發病時間僅紀錄至日期，故不納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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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12 月 14 日衛生局至麵包店採集環境檢體，其中麵包刀及一工作檯面檢出

沙門氏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，金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則未檢出。 

人體、環境及食餘檢體檢出的沙門氏菌菌株，經 PFGE 圖譜比對皆為

Salmonella Enteritidis 血清型，所有菌株 PFGE 圖譜達 100%相同，無法區別

彼此。 

三、 環境調查 

該麵包店每日出爐品項不一，麵包約 45 種。麵包店共兩層樓，一樓前方

為店面，後方為麵包製作場所，二樓用以製作生麵糰；一樓及二樓有一升降

梯傳輸擺放生麵包或出爐麵包的麵包架及烤盤。一樓共四個工作檯面，同一

工作檯面會用於製作生食材（如生麵團、美乃滋、卡士達醬等）及熟食材。

製作含美乃滋之三明治及漢堡的工作檯面於工作空檔中，用來切出爐麵包。

檢出沙門氏菌之工作檯面早上用於製作蛋糕漿、卡士達醬及鮮奶油，下午

製作蛋糕捲。切甜或鹹麵包無使用特定麵包刀，出爐麵包以麵包鏟自烤盤移

至塑膠盤上架。麵包刀、麵包鏟若有沾汙或美乃滋時，則以抹布擦拭，桌面

也以同抹布擦拭。 

美乃滋為店家自製，由生雞蛋及其他所需材料製成，用於漢堡、三明治、

肉鬆麵包、蔥花肉鬆卷、蔥花火腿卷、蔥花培根麵包及熱狗麵包。雞蛋非

洗選蛋，每日由蛋雞場裝於塑膠蛋籃供應，置放常溫保存。三明治與漢堡的

生菜購於市場，清洗後置於塑膠盒中使用。製作含肉鬆之麵包時，由員工將

袋裝肉鬆撥入塑膠盒，再灑覆麵包上或以塗上美乃滋麵包沾取使用。員工戴

塑膠手套製作漢堡及三明治，以同副手套取用生菜及自袋中拿取肉鬆。 

 

相關單位防治作為 

麵包店於 11 月 25 日傍晚停業，12 月 9 日複查合格後復業。根據 RODS 監測

資料，部立金門醫院急性腹瀉急診就醫人次於業者復業後無異常增加（圖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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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 

本事件經流病調查顯示，發病個案共同暴露源為該麵包店產品，研判為食品

中毒事件，致病原為沙門氏菌 S. Enteritidis，發病個案潛伏期及症狀皆符合該病原

感染。 

雞與雞蛋為 S. Enteritidis 主要感染來源，S. Enteritidis 可侵入母雞卵巢，在雞

蛋形成過程中垂直感染蛋液或經糞便汙染蛋殼[10]。本事件雞蛋沙門氏菌檢驗

皆陰性，然第一次採檢雞蛋，係以無菌操作方式取出蛋黃及蛋白檢驗，未檢驗蛋

殼；第二次採檢雞蛋蛋殼檢驗係為不同批雞蛋。由於多數發病個案發病前曾食

用含美乃滋品項，生蛋製作之美乃滋多於麵包烘焙後加入，未經高溫烘烤，個案

疑因食用受沙門氏菌污染之美乃滋而造成感染。 

而未含美乃滋品項、肉鬆、生菜、工作檯面及麵包刀亦檢出沙門氏菌，推測

可能因廚工未落實手部衛生及環境清潔，導致環境交叉汙染所致，包含：含美乃滋

及不含美乃滋品項皆使用相同麵包刀，刀面沾有美乃滋或沾汙時以擦拭麵包鏟、

桌面之抹布擦拭；使用相同工作檯面製作含生蛋且不經烘焙之食材與已烘焙麵包；

製作漢堡、三明治員工以沾染美乃滋的手套拿生菜及自肉鬆袋中取肉鬆，導致

肉鬆及生菜可能遭受汙染等。 

本調查之限制包含：顧客多為民眾自行購買且均現金交易，無紀錄可掌握購買

名單；店家無法提供團體訂單品項，均視當日出爐麵包而定，故無法進行世代

研究；電訪僅 6 位受訪者未食用該麵包店麵包，故無合適對照組進行病例對照

研究。另無剩餘自製美乃滋可供檢驗。 

 

結論與建議 

本腹瀉群聚事件為食品中毒案件，致病原為沙門氏菌，推測可能原因食品為

自製美乃滋。建議店家生、熟食材所使用之工具及工作檯面應分開，擦拭桌面及

工具應使用不同抹布並時常清洗，廚工應落實手部及環境衛生。店家自製美乃滋

應考慮使用洗選蛋（或經燻蒸消毒之雞蛋）以減少沙門氏菌汙染的可能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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